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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

一、主要职能

根据民航局《关于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（中国

民用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）主要职责、内设机构调整的批复》（民

航函〔2020〕737号），我中心主要职责如下：

受委托开展民航国际交流与合作；受委托承担民航涉外法律

和政策的研究和咨询服务；承担民航局和国际民航组织等委托的

文件资料翻译、提供口译服务与其他工作；为民航局指导、监督、

检查外国及港澳台航空运输企业提供支持和信息服务；受委托办

理外国航空运输企业驻华代表机构和港澳台航空运输企业驻内

地（大陆）代表机构设立申请手续及其人员出入境和居留手续，

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；为外国及港澳台航空运输企业办理小型专

包机飞行许可申请手续并提供咨询服务；为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聘

用中国籍空勤人员和港澳台航空运输企业聘用内地（大陆）空勤

人员办理机组名单；受委托协助办理和保管民航局及局属单位出

国人员护照、签证，为民航局邀请的外国人办理入境签证邀请手

续；组织或承办境内外民航涉外会展业务；承担民航局有关涉外

民航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；承担中国民航“一带一路”合作

平台运营实施工作；承担民航国际化人才管理的具体工作；承办

民航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预算单位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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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和预算的编报原则，2021 年纳入

中国民用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预算编报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1

个。

第二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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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关于2021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

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，中国民用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所有收

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2021 年收支总预算61.43万元。

收入包括：事业收入、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；支出包括：交通运

输支出、住房保障支出。

二、关于2021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
中国民用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2021年收入预算61.43万元，

其中：事业收入 30.00 万元，占 48.84%；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

31.43 万元，占 51.16%。

三、关于2021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中国民用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2021年支出预算61.43万元，

其中：基本支出 61.43 万元，占 100%。

四、关于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的总体说明

中国民用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0

万元。

五、关于2021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“过紧日子”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

费的要求，切实采取措施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中国民用

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2021 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0万

元，比2020 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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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重要事项说明

（一）政府采购情况

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.50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

算0.50万元。

（二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

截至2020年7 月底，中国民用航空局外航服务中心共有车辆

0辆，无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，无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

设备。


